
附件

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结果表

	当事人
	容县容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违法行为
	违反出具机动车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裁量公式
	X：裁量处罚金额（元）
X=N＋（M-N）×[（A-1）/4]×（0.6+B）

X=X参考上下限后的金额×（1+C）

M：法定处罚上限（元）

N：法定处罚下限，无下限的取值为0（元）

A：裁量系数，A=50%×首要因子/危害后果对应的等级数值＋50%×其他裁量因子数值的平均数

B：修正系数，B=（修正裁量基准中的裁量因子对应的裁量等级数值之和/10）×40%
C：浮动系数=×%

	裁量取值
	个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版）》（七）机动车污染防治类序号4，违法行为“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
1.违法事实：符合伪造结果或出具虚假报告10辆以上，裁量等级取5。

2.资质情况：该公司资质情况符合在计量认证有效期，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裁量等级取1。

共性：

1.是否造成突发环境事件：容县容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未造成突发环境事件，裁量等级取1。
2.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不含本次）：该公司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不含本次）未受过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等级取1。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涉及的检测报告从2024年6月18日至10月14日，至立案当天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在一个月以上180天以下，裁量等级取2。

4.配合调查情况：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取1。
5.区域影响：在县级行政区域内，裁量等级取1。
6.社会影响：该公司社会影响无媒体曝光，裁量等级取1。

修正：

1.主观过错程度：容县容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制度和人员接受的培训，显示其应当知道对出具虚假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相关法律，主观过错程度为故意，裁量等级取2。
2.改正态度：立案后该公司立即进行了改正，未发现再次出现弄虚作假，改正态度为立即改正裁量等级取-2。
3.补救措施：该公司自立案后采取立即停止出具机动车虚假排放检验报告行为进行补救措施，环境影响未扩大，补救措施裁量等级取1。

4.经济承受度：容县容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承受度裁量等级取0。

5.产业结构类型：经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版）该公司产业结构类型属于鼓励类（三十二商务服务业 检测业务），裁量等级取-2。

	裁量结果
	处罚款人民币壹拾壹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119992元整）




